附件一：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智能液晶视力表采购议价
	序号
	参数要求
	响应
	偏离

	1
	支持测试裸眼视力和戴镜视力，数据支持蓝牙传输及WIFI无线传输
	
	

	2
	[bookmark: _GoBack]具有裸眼视力检测模式、戴镜视力检测模式、低视力（≤4.0）检测模式，三种测试模式可自由切换；裸眼检测模式检测时，若裸眼视力低于4.0时可自动切换到低视力模式，自动换算5米、4米、3米、2.5米、2米、1.5米、1.2米、1米的距离的检查
	
	

	3
	支持移动端应用程序操控检测视力，并在系统中选择学生不同戴镜类型，可相应确定视力表检测项目
	
	

	4
	满足拥挤效应，支持自定义选择单行视标及单个、多个视标，视标开口方向随机出现
	
	

	5
	可根据检测距离，调整视标大小
	
	

	6
	提供便携金属包装箱，方便外出携带使用，易于收纳、安装，不易损坏
	
	

	7
	符合标准对数视力表(GB-11533-2011)规范要求
	
	

	8
	检测结果数据可通过设备自带的蓝牙或WIFI自动上传至儿童青少年智能视力筛查建档系统
	
	

	9
	液晶屏：电容触摸屏，10点投射式电容触控技术，5毫秒快速反应
	
	

	10
	屏幕尺寸：≥15.6英寸
	
	

	11
	分辨率：≥1920×1080
	
	

	12
	视力表亮度：视力表白底的亮度不低于200cd/m²
	
	

	13
	工作距离：2.5-5.0m
	
	

	14
	视标类型：E视标、儿童视标
	
	

	15
	视标等级：4.0-5.3
	
	

	16
	单个学生测量时，裸眼视力检测模式、戴镜视力检测模式、低视力（≤4.0）检测模式可自动、自由切换
	
	

	17
	数据传输方式：蓝牙，支持蓝牙4.0，同时支持WIFI无线传输，传输距离≥7米
	
	

	18
	设备具有二类医疗器械资质
	
	

	
	商务要求
	
	

	1
	自验收合格之日起，中选供应商提供产品免费质保服务≥五年。
	
	

	2
	产品必须在签订合同后10日内交货并安装调试完毕（有关一切费用由中选供应商承担）。
	
	

	3
	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时中选供应商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的5%作为履约保证金。设备安装、调试、验收合格后，采购人向已提供全额增值税普通发票的中选供应商支付合同总款；合同约定服务期满后无未解决的质量问题，采购人将向中选供应商无息退还原履约保证金。
	
	



